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高三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方案
我校2017年4月8日组织高三全体学生赴无锡拈花湾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具体安排如下：7:20各班班主任将班级学生成一路纵队带到操场集合，从南到北为高三年级1-11班、然后由导游带领，按照对应车辆7：30出发上车。下午3点准时集中上车返回常州。班主任随班上车。非班主任老师请根据安排乘坐对应车次。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高三学生社会实践车辆安排
	车辆号
	学生人数
	班级
	负责人

	1
	41
	高三1班
	黄晓

	2
	42
	高三2班
	吴泽民

	3
	39+6
	高三3、11班
	张亚贤

	4
	42
	高三4班
	笪儒卿

	5
	41
	高三5班
	于长江

	6
	44
	高三6班
	高绿岸

	7
	52
	高三7班
	陈继华

	8
	50
	高三8班
	陆文龙

	9
	47
	高三9班
	杨芬

	10
	51
	高三10班
	殷洁

	11
	49
	高三11班
	潘采方

	备注
	参加活动的非班主任老师坐1、2、4、5、6号车上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要求
1、班主任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加强各个环节的安全工作，要多方面考虑学生活动的安全性，落实安全责任。如：告知学生不在行驶的车内走动，坐最后一排的学生要系好安全带。
2、班主任应该要求学生不得单独活动，上、下台阶时不准学生奔跑，不准到还没有开发的地点探险，不准走未列入景区正规管理、允许游客行走的“野道”。
3、班主任要告知学生应急联系电话：班主任、各级部负责人的电话。如发生意外，班主任要立即告知莫文晓副校长，第一时间了解详细情况、妥善处理。
4、班主任要反复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要讲明外出活动的具体安全要求及意外情况的联系方式，强调几点：
（1）每位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学校要求、服从统一指挥，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私自离队单独行动；一要要有时间观念，班主任牵头与导游沟通好11月19日下午集中上车时间、活动范围等事宜，并反复提醒学生。
（2）提醒学生脚穿运动鞋，走路时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严禁前往无安全设施地方游玩；注意个人仪表、言行举止等，不能破坏公物，景区内、馆内不能大声喧哗，不做影响学校声誉的事。
（3）提醒学生，中午不提供午餐，学生自己在园区内解决。可以带适量饮用水和零食、零用钱，不乱抛垃圾，不要乱花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发扬集体主义精神。
请班主任摸清班上体质特别差或有隐性病史学生，时刻关注学生身体状况。
4、学生社会实践时班主任密切注意学生动态并及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班主任手机充好电，保持开机状态，同时要求班主任必须随身携带本班学生家长和学生的联系电话号码，以备联系。
5、下午各班级学生车辆安全返校后，统一回教室集中，全部学生到班后班主任才能放学，并短信告知莫文晓副校长，以便学校及时掌握返校情况。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政教处
2017年3月31日
2017年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高三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应急预案

为确保学生社会实践活动顺利进行，明确各部门及人员职责，保障全体学生人身安全，根据市、区教育局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的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裴志军
副组长：莫文晓  
组  员：潘采方 于长江  谢  亮  蒋永强  全体班主任。

二、联系电话：

裴志军：13815020795       莫文晓 13861199672
潘采方13584577551         于长江13813690207
谢  亮：13775006591       蒋永强：13861228536
三、部门职责：

1、政教处：

（1）、负责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具体组织协调、计划落实。

（2）、负责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前身体状况调查、摸底工作和学生安全教育工作。

（3）、制订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及应急处理方案。

（4）、落实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交给的各项事宜。

（5）、负责与常州恐龙园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安全协议。

（6）、落实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工作领导小组交给的其他事宜。

2、总务处：

（1）、负责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车辆的调度。

（2）、落实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工作领导小组交给的其他事宜。

3、班主任：

（1）、负责本班学生安全教育和安全工作措施的落实。步行时不打闹，做到安全第一。上下车能有序排队，不拥挤，就座时能互相谦让；不在公共场地乱丢果皮纸屑，不攀折花木；自由活动时能开展一些有益、有趣、有序的活动，不作危险游戏，不要戏水；不暴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

（2）、摸清本班学生身体状况。

（3）、协助做好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本班学生的各项服务工作。

（4）、协助处理相关突发应急事件。

（5）、落实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工作的领导小组交给的其他事宜。

四、安全措施：

1、来回交通工具：车辆由常州恐龙园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常州旅游发展公司签订用车协议，要求每辆客车车况良好，有合法的客运手续，司机证照齐全。
2、社会实践活动期间学生管理按照实践活动有关规定执行。

3、带队老师（班主任、任课老师）必须亲临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现场，认真、有序地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严格把好安全关。

4，告知新北区交警大队，提供安全保障。

五、应急处置：

学校设立应急情况处置工作小组，应急处置在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现场，在学校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

组　长：裴志军
副组长：莫文晓
成  员：政教处、总务处等部门工作人员，全体级部主任、班主任。

指挥协调组织：由潘采方、于长江、谢 亮、蒋永强 负责。

应急处置电话：0519-85013500  0519-85013502

裴志军：13815020795       莫文晓 13861199672

潘采方13584577551         于长江13813690207

服务小组：由年级部与班主任负责。备齐相关应急救治药品、物品。

应急处置程序：发现应急突发情况，学校带队老师（班主任）要在现场应急采取相应措施，并在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报告；视情况送无锡拈花湾卫生室或医院进行治疗，需要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加强学生管理，确保学生心态和情绪稳定；并及时与学校带队领导联系，必要时和学生家长联系，并将学生处理情况向校领导汇报有关情况。

突发事件发生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将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向市、区教育局报告。事后以书面形式将突发事件处理过程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

                                           2017年3月31日

关于组织高三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备案报告

常州市新北区教育文体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素质教育的思想，实践“全面发展，做人第一”的教育理念。我校计划组织高三年级学生2017年4月8日（周六）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社会、走进大自然，培养学生欣赏自然风光，陶冶情操，保护环境，丰富学生课外生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在活动中增强体质、学会生存，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寓教于行。
本次社会实践活动地点：江苏无锡拈花湾；参加社会实践学生：509人；出发时间：4月8日上午7点30；从无锡返回学校时间：4月8日下午3点整。
每位学生需要社会实践费100元（含车费、门票、保险费、导服费用等），费用从社会实践费中支出，不另行收费。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经校行政研究决定，向常州市新北区教育文体局申请组织高三年级学生于2017年4月8日赴无锡拈花湾参加综合实践活动，时间一天。

特此报备！
常州市新桥高级中学

2017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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